
單位:新臺幣元

受補(捐)助單位 核准日期 累計撥付金額 補(捐)助事項或用途 縣市別

總計 42,458,644 

1.捐助個人合計 42,458,644 

個人 (註1) 42,458,644 菸品健康福利捐補助罕見疾病醫療費用。 各縣市

2.本表揭露之範圍係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9款規定辦理。

全民健康保險基金
補(捐)助其他政府機關或團體私人經費報告報表

115年度截至第1季止

備註:

1.依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就符合罕見疾病資格者逕予補助，爰無核准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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